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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 98 年至 101 年度）  
壹、 計畫緣起 

我國於民國73年公布實施「下水道法」，行政院於民國77年核定「污

水下水道發展方案」，並於民國81年開始推動污水下水道第一期（82-87

年）及第二期（87-92年）建設計畫，及至民國87年配合第二期建設計畫修

正「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惟第一期及第二期建設計畫執行期間，由於民

眾對污水下水道推動缺乏共識，地方首長又因該項建設係埋於地下，建設

期程及成效不易搭配任期凸顯政績，配合意願低落，致污水下水道推動成

效不佳，截至第二期建設計畫結束，即至91年12月底止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普及率僅8.0%，成效多來自於台北市及高雄市，92年起本部賡續推動污

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行政院並於污水下水道建設經費上加倍高額挹

注，加以民眾環保意識逐漸凝聚，污水下水道推動始有初步成效，各縣（市）

開始全面推動，截至97年10月底止，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率為

19.12%，如加上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及專用污水下水道，整體污水處理率

為42.80％（詳表1-1），惟尚不及處理率高達80％以上之歐、美先進國家。

由於污水下水道建設已納列「愛台12建設」項目，台灣地區及部分由民間

參與轉為政府自辦系統積極建設將可達到快速提升普及率及發展觀光等效

果，若以特別預算加碼挹注經費，當可達到擴大工程投資、提振景氣、促

進經濟，並降低工程專業人員及上、下游廠商之失業率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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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民國 97 年 10 月底全國污水處理率統計表  
污水處理率 (%)   

Percentage  of  Popula t ion  Served by  Was tewater  Trea tment  Plant s 
縣 (市 )

別  

各縣 (市 )  
總人口數  

(1) 

各縣 (市 )
總戶數  

(2) 
公共污水下

水道接管戶

數  (3)  

專用污水

下水道接

管戶數  (4)

建築物污水處

理設施設置戶

數  
 (5)  

公共污水

下水道普

及率  
(3) /(2)  

污水處理率

合計  
[ (3)+(4)+(5)]

/ (2)  
台北市 2,622,539 655,635 588,931 28,174 15,841 89.83 96.55 

高雄市 1,524,341 381,085 202,365 31,991 78,860 53.10 82.18 

台灣省 18,775,811 4,693,953 302,120 698,566 509,253 6.44 32.17 

台北縣 3,825,164 956,291 186,176 409,053 85,464 19.47 71.18 

宜蘭縣 461,010 115,253 921 6,070 9,321 0.80 14.16 

桃園縣 1,954,237 488,559 13,017 110,890 81,393 2.66 42.02 

新竹縣 502,012 125,503 - 23,818 26,058 0.00 39.74 

苗栗縣 560,167 140,042 - 4,212 12,648 0.00 12.04 

台中縣 1,556,176 389,044 3,199 20,450 39,014 0.82 16.11 

彰化縣 1,312,611 328,153 - 5,877 14,570 0.00 6.23 

南投縣 532,034 133,009 3,287 3,315 21,321 2.47 20.99 

雲林縣 724,311 181,078 - 3,094 20,782 0.00 13.19 

嘉義縣 548,603 137,151 5,793 3,349 7,575 4.22 12.18 

台南縣 1,104,488 276,122 1,361 7,905 18,706 0.49 10.12 

高雄縣 1,243,017 310,754 17,745 12,734 53,237 5.71 26.94 

屏東縣 885,443 221,361 2,752 4,098 18,863 1.24 11.61 

台東縣 232,063 58,016 - 246 5,155 0.00 9.31 

花蓮縣 341,792 85,448 - 1,181 5,075 0.00 7.32 

澎湖縣 93,104 23,276 - 469 4,763 0.00 22.47 

基隆市 388,976 97,244 4,717 3,226 8,850 4.85 17.27 

新竹市 404,109 101,027 - 18,883 16,809 0.00 35.33 

台中市 1,064,440 266,110 44,013 41,418 31,040 16.54 43.76 

嘉義市 274,086 68,522 - 2,735 9,042 0.00 17.19 

台南市 767,968 191,992 19,139 15,543 14,422 9.97 25.58 

福建省 93,566 23,392 6,699 63 - 28.64 28.91 

金門縣 83,735 20,934 5,085 1 - 24.29 24.29 

連江縣 9,831 2,458 1,614 62 - 65.66 68.18 

合計 23,016,257 5,754,065 1,100,115 758,794 603,954 19.12 42.80 
說明 :             
1 .上述各縣 (市 )總人口數係由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ht tp : / /www.ris .gov. tw)年度統計至 97 年 10 月

底資料。  
2 .分母為依據 91.11.12 本署邀行政院主計處、經建會、環保署、縣 (市 )政府、學者專家召開「污

水下水道普及率相關參數及計算公式座談會」研商共識，各縣 (市 )戶數係依各縣 (市 )戶政資

料總人口除以假設每戶四人而得。  
3 .本資料係由各縣 (市 )政府提送之相關資料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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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一 ) 行政院 87 年 3 月 12 日台 87 內 10579 號函核定「污水下水

道發展方案修正版」。  

(二 ) 行政院 92 年 3 月 25 日院授研綜字第 09200070064 號令「行

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  

(三 ) 行政院「愛台 12 建設」。  

(四 )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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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來環境預測   
 

污水下水道建設為現代化不可或缺的公共建設之ㄧ，亦為國家

形象、建設發展及競爭力之重要指標，世界各國均將之列為重要施

政工作，另台灣地區城鄉都市化腳步日益加速，污水下水道若不早

日興建，其建設困難度將隨之增加。  

台灣地區自民國 90 年起，陸續推動「八一ＯＯ，台灣啟動」、

「挑戰 2008 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及「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新十

大建設」、「2015 年經濟發展願景 -第一階段三年衝刺計畫 (2007-2009

年 )」、「愛台 12 建設」等多項行政院重大施政計畫，均將污水下水

道建設納列，顯見政府對污水下水道建設之重視，就污水下水道建

設對於未來環境相關影響，茲分項說明如下 : 

(一 ) 建設環境  

各縣 (市 )政府過去為凸顯政績，係以推動選民看得見的

建設為主，於地底下施工之污水下水道建設，容易被忽視；

惟近年來經政府積極推動，民眾生活環境品質已見顯著提升

效果，污水下水道建設已漸獲民眾之肯定，縣 (市 )政府亦由

原消極作為轉成觀望，進而再轉變成目前積極爭取建設經費

之態度。  

 
(二 ) 國家形象與競爭力  

在瑞士洛桑管理學院評估國家競爭力時，主要評比項目

中之「基礎建設」包含基本的基礎措施、技術基礎措施、科

學基礎措施、健康與環境、教育五大次因子，而「污水下水

道普及率」係屬「健康與環境」指標中之ㄧ項指標，因此提

升整體污水處理率，有助於提升國家形象與競爭力。  

 



 5 
 

(三 ) 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的真諦為「促進當代的發展，但不得損害後代

子孫生存發展的權利。」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中，對於水及污泥資源之再生利

用，將有助節能減碳，並促成環境之永續發展。  

 
(四) 觀光產業發展  

以高雄市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工作為例，讓愛河從過去

為人垢病的都市臭水溝，轉化成為最有親水性觀光及高雄人

驕傲之景點。河川水質之淨化，除面河及周邊房地產價值提

升外，並可促進觀光產業發展。  

 
(五 ) 水資源回收再利用  

台灣地區水資源不足，近年來經濟部水利署以「多元化

經營、保育及開發水資源」為水資源開發之政策目標，加強

水資源規劃與調度，藉由多元化水源開發，將可解決部分水

資源的不足，污水下水道建設亦配合國家節水政策積極推動

廠區內處理水回收利用，例如台中福田水資源中心污水淨化

後，可支援工業區之冷卻用水，或再生利用於中水道、農業

灌溉、道路清洗及澆灌用水等，非與人體接觸之用途，減緩

民生用水之需求。  

 
(六 ) 環境品質  

空氣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及土壤

污染等，均造成環境品質之影響，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與策

略，建設污水下水道可減緩生活污水造成之環境污染，有助

於環境品質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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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疾病傳染  

生活污水需獲得妥善處理，以維護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

質，可防止水媒疾病之傳播。  

 
 

三、  問題評析  
 

近年來中央與各直轄市及離島地區雖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建

設，然遭遇許多問題與困難，致影響建設推動，探討並評析該些問

題，包括：  

(一 ) 建設財源不穩定，致影響民間投資意願  

污水下水道建設屬於長期跨年度建設，建設財源的不穩

定將影響民間廠商投標意願，以民國 92-97 年政府編列預算

中央款部分而言，公務預算每年編列約 38-64 億元；另 94-97

年間另行編列特別預算，金額為 34-80 億元，惟公務預算額

度之不穩定與特別預算常具有年限限制，對於未來經費來源

之不確定性，將影響民間投資意願。  

(二 ) 民眾對污水下水道建設重要性之認知不足  

對於污水下水道建設具提供國際水準的生活環境品質

及保障身體健康之優點，未有深切之認知，致無法化解民眾

之阻力為助力。  

(三 ) 專業廠商及專業人力之不足  

目前污水下水道之專業廠商尚不足，加上污水下水道建

設之財源不穩定，影響廠商參與污水下水道規劃、設計、施

工、監造、操作維護意願，另現有廠商專業及設備材料供應

廠商不足，難以因應日益龐大與要求精進之污水下水道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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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標  
一、  目標說明   

 

本計畫主要係為加速台灣地區之污水下水道建設，至於目標之訂

定則以辦理用戶接管戶數為目標考量，預計第1年接管20,000戶，第2年

30,000戶，第3年15,000戶，第4年15,000戶作為計畫目標。 

 
表 1 擴大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目標表  

年  度  98 99 100 101 98-101
合計  

公共污水下水道用

戶接管戶數   20,000 30,000 15,000 15,000 80,000

二、  達成目標之限制   
 

為達成目標，尚有數項限制條件，說明如下：  

(一 ) 水污染防治費及污水下水道使用費開徵之不確定性  

除臺北市外，下水道使用費如未能儘速開徵，缺此財源

挹注下水道建設與管理工作所需費用，長期而言將對政府財

政造成嚴重負荷；另行政院環保署未來開徵水污染防治費，

若未能同時向未接管用戶徵收，將造成接管者付費，未接管

者不付費現象，無法落實污染者付費及資源保育之原則，將

造成達成目標之限制。  

(二 ) 法令應修訂以利於用戶接管之推動  

為利用戶接管之施工，相關法令宜及時檢討修訂，例如

規定排水採前巷替代後巷，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放流口設置

應先經套圖，再擇定有利於與公共下水道銜接之程序規定等。 

(三 ) 營造廠商胃納量之限制  

污水下水道建設以驟然擴編經費方式全面推動，造成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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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營造廠商在短時間供不應求之情形，且因污水下水道工程

投入金額龐大，專業營造廠商以其能承擔風險之工作量作為

投標要素，鮮少因標案之增加，而擴充其承接能量，因此隨

著建設案量的擴充，仍需引導綜合營造廠商轉型投入下水道

建設，以補市場胃納之不足。  

 

三、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本計畫衡量績效指標為用戶接管戶數，其評估基準為接入公

共污水下水道之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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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  
一、  現行相關政策  

污水下水道建設自民國 77 年起，依行政院核定之「污水下水

道發展方案」即行推動，分別研提每六年一期之污水下水道建設計

畫，第一、二期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皆由政府部門自行建設，污水

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92-97 年）更依據「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

設法」，確立採政府自辦及民間參與雙軌推動的模式。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補助對象，除自有財源較為充足之臺北市

不予補助外，其他縣（市）之污水下水道工程建設費均依據「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辦理補助，惟行政院鑒於用戶

接管亦屬污水下水道建設重要項目，考量台灣地區污水下水道亟待

大幅提升，爰於 89 年同意在污水下水道普及率未達 30％時，將污

水下水道用戶接管費用納入工程建設費補助，更於 92 年同意高雄

市普及率達 50%以上時，即不再予以補助，另台灣省各縣（市）亦

得比照辦理，惟高雄市用戶接管普及率已於 96 年達到 50%，若中

央不再予以補助，以高雄市自有財源辦理，用戶接管進度勢將較往

年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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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補助說明  
 

建設經費之補助，現行政策依據行政院訂頒之「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中央補助比率予以補助，台北市

由於未納列前述補助辦法之補助範圍，為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建

設，本計畫中央補助比率臺北市係50％及高雄市為75％，其餘台

灣省縣市政府中央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補助辦法」

按分擔比率予以補助。納列本計畫之直轄市及各縣 (市 )政府用戶

接管補助費用，不受各該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用戶接管普及率達

50%即不予補助之規定限制。  

 
三、  現行政策及方案檢討  

 
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執行期間，普及率雖有顯著提升，

惟各級政府於推動過程，仍面臨下列問題推動之政策方向仍待檢

討，分述如下：  

(一 ) 財務面  

1、  財源穩定性不足，污水下水道建設屬於長期跨年度建

設，建設財源的不穩定影響民間廠商投標意願，以第三

期建設計畫為例，民國 92～97 年公務預算每年編列約 38

～43 億元、94～97 年間「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約 34

～145 億元，惟「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僅奉編至 97 年

度止，財源之不確定，除影響整體計畫執行外，亦影響

營造廠商轉型投入及左右民間投資意願，恐發生因廠商

不足流標頻仍，復降低市場自由競爭機制，容易引發寡

斷標場行為，影響下水道建設之穩定發展與推動，因此

本計畫繼續籌編特別預算對特定地區予以補助，將有助

財源之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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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政府財源拮据，往往因地方配合款無法足額

編列致延後付款，損及廠商估驗計價權益，影響廠商投

標意願。  

3、  使用者付費精神未能落實，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未能開

徵，後續營運管理維護恐難以為繼；另水污染防治費遲

遲亦未能開徵，造成辦理用戶接管者需繳交使用費，未

接管者則無須繳交費用之不公平現象。  

(二 ) 營建資源面   

1、  下水道專業廠商不足，經統計目前國內甲級營造業廠商

共有 75 家，而登記下水道專業營造業廠商卻僅 14 家，

市場胃納量明顯不足，往往造成標案流標，影響推動成

效。  

2、  下水道專業技術工不足，傳統污水下水道管線為採重力

流，中下游管底大都在地面 3 公尺以下，且為減輕施工

期間，對交通所造成的衝擊，大都採地下推進施工，專

業推進技術工的需求可觀，而專業技術工養成需時甚

久，且地下工作環境條件較一般土木建築業為差，難以

吸引人員投入。  

3、  推進機具昂貴且幾乎仰賴進口，國內目前欠缺自行生產

推進機具技術及材料能力，需自國外進口，每部機組金

額高達上千萬，若以 2 億規模工程，承包商至少須備 5

組機具以上，先期投資龐大，且台灣地質較為複雜，施

工風險高，一般營造廠往往為之卻步。  

4、  後勤維修體系未臻完善，推進機頭在推進一定距離以

後，即需進行保養及更換機頭摩耗組件等，除少數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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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推進廠商已建立自有維修體制外，餘僅少數有經驗

鐵工廠可進行相關維修工作，復以其耗材仍仰賴由機頭

製造廠商提供，故有時機頭進廠維修須耗費數月。  

5、  管材供應量能需隨計畫經費擴充，若每年無法穩定投入

一定建設經費或每年投入經費起伏甚大，管材供應商將

難以配合增加生產線。  

(三 ) 行政協調面  

1、  污水下水道需施工於既有道路下方，施工前須向各級路

權管理單位申請挖路許可，繳交規費及修復費用；路權

管理機關亦因交通影響考量，不易全面核發路証，常因

路證未能及時取得，影響工作面開展。  

2、  污水下水道建設起步甚晚，地下既有管線眾多，施作空

間受限，需透過不斷協調各管線單位，尋求最佳遷移方

案，而各管線遷移單位亦各自有設計、發包、備料、施

工等作業程序及人力負荷不足考量，復以污水下水道非

屬道路附屬設施，無法強制管線單位配合遷移，僅能透

過協商機制處理，致延緩主體工程施工。另因污水下水

道管線單位須全額負擔管線遷移費用，亦增加下水道執

行單位管線遷移協商、費用、審查及驗收等工作。  

3、  污水下水道建設成效展現在於順利完成用戶接管，早期

建築化糞池及污水排水管大都設置於後巷，因屬私有地

界，需協調民眾提供施工所需基本空間，從施工前說明

會、鑑界、違建查報、自拆、強拆等皆需時間，且地方

建管拆除單位人力多無法負荷徒增之作業量，而延宕接

管績效。以台北縣為例，為加速取得施工空間，尚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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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單位調撥人員協助建管單位辦理文書及違建拆除

通知發放作業，人力負荷更形沉重。  

4、  教育宣導不足，近年來污水下水道雖已形成建設共識，

但其效益不若闢建道路或改善排水能快速彰顯其效益，

大多數民眾仍因其施工期間造成不便，而迭有申訴案件

或不願配合提供施工所需空間，需加強由教育及宣導籲

請民眾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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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執行策略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辦理系統）  

1、  台北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2、  高雄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3、  台灣省各縣（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4、  金門縣污水下水道系統  

5、  連江縣污水下水道系統  

6、  原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民間參與系統推動不順利

改採政府自辦之系統（原民間參與系統詳表 4-1）  

表 4-1 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民間參與系統  
編號  縣 (市 )別  系統名稱  

1 高雄縣 獅龍溪污水下水道系統 
2 屏東縣 內埔污水下水道系統 

3 雲林縣 北港污水下水道系統 

4 台北縣 板新污水下水道系統(三鶯) 

5 桃園縣 中壢污水下水道系統 

6 花蓮縣 玉里污水下水道系統 

7 台中縣 豐原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8 彰化縣 彰化市污水系統 

9 台南縣 歸仁污水下水道系統 

10 南投縣 草屯污水下水道系統 

11 台南縣 永康污水下水道系統 

12 高雄縣 岡山橋頭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13 嘉義市 嘉義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14 台南市 台南污水下水道系統 

15 台北縣 瑞芳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16 桃園縣 板新污水下水道系統(埔頂) 

17 桃園縣 桃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18 彰化縣 和美污水下水道系統 

19 彰化縣 鹿港福興污水下水道系統 

20 南投縣 南投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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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 (市 )別  系統名稱  

21 南投縣 埔里污水下水道系統 
22 南投縣 竹山污水下水道系統 

23 雲林縣 雲林縣斗南鎮污水下水道系統 

24 嘉義縣 太保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25 台南縣 佳里鎮污水下水道系統 

26 台東縣 台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27 澎湖縣 馬公污水下水道系統 

28 台南市 鹽水污水下水道系統 

29 台中市 三期（文山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30 高雄縣 大寮污水下水道系統 

 

二、  執行策略  
(一 ) 優先辦理用戶接管工程。  

(二 ) 建立督導查核機制。  

(三 ) 協助管遷作業。  

(四 ) 推動污水處理廠多目標規劃。  

(五 ) 民間參與之系統推動不順利改採政府自辦方式辦理。  

 

三、  執行步驟（方法）與分工  
表 4-2 工作執行分工表  

項目  工作項目  辦理機關  完成期限  
一、   加速辦理用

戶接管工程  

用戶接管普及率之提升  
 

內政部營建署  
直轄市政府  
各縣 (市 )政府  

持續辦理  

二、  落實督導查核

作業  
督導查核政府污水下水道

建設  
 

內政部營建署  持續辦理  

三、  污水處理廠多

目標規劃  
 

結合廠區附近鄰里，朝社

區公園形態規劃  
 

內政部營建署  
直轄市政府  
各縣 (市 )政府  

持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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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資源需求  

一、所需資源說明 

污水下水道為國家重要之基礎建設，除需龐大建設經費外，從規劃、

設計、施工至營運各階段，皆需很多不同專業的人力及廠商參與，工程施

工期間，相關機具、設備、管材之適切供應，皆為未來計畫順利推動執行

之要素。 

二、經費來源及計算基準 

本計畫自98至101年度經費需求合計為80.4億元，其財源籌措方式為編

列特別預算辦理，其中央補助比率臺北市係50％及高雄市為75％，其餘台

灣省縣市政府中央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按分擔比

率予以補助，納列本計畫之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用戶接管補助費用，不

受各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用戶接管普及率達50%即不予補助之規定限制。 

三、經費需求 

本計畫98-101年度預計總經費80.4億元，98年需32.4億元、99年需30

億元、100年需9億元及101年需9億元，分年經費需求如表5-1。 

       表5-1  98-101年擴大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經費      (億元)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98-101合計 

擴大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32.4 30 9 9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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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 恢復清澈水環境，塑造親水性都市  

台灣地區五十條主次要河川總長約三千公里，遭受污染河段

高達三分之一，影響自來水用水安全、生活環境品質及其他水資

源利用。污水下水道建設係將生活污水輸送至污水處理廠，處理

成符合國家標準之水質後再排入河川或海洋，可有效減輕水域水

質污染，進而恢復河川生機，並期能塑造河川親水性，舉例而言，

可藉由河濱腳踏車道之闢建，創造都市河岸遊憩空間，孕育都市

親水河岸文化。  

 

二、 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  

污水下水道工程建設與管材、水泥製品、塑化、推進機具等

產業皆有相關，本建設計畫勢必帶動相關產業的活絡發展。另外，

除相關材料及設備產業外，污水下水道的興建需要多方面技術人

才，可創造出更多就業機會，新增就業機會部分可分為施工階段

之技術性工程人員，與營運階段之維修人員及操作管理人員等，

評估 80.4 億之預算平均每年可增加約 350 名就業機會，將有效帶

動相關產業蓬勃發展，並可創造整體經濟發展。  

 

三、 營造休閒環境促進國際級觀光產業發展  

針對離島地區 (市 )加速辦理污水下水道建設，觀光休閒區域

環境可再次獲得升級，將有助於吸引國際觀光旅客到訪，進而促

進鄰近之觀光產業發展。  

 

四、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吸引投資商機  

台灣污水處理率與污水下水道接管率落後其他先進國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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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導致瑞士洛桑管理學院（ IMD）國家競爭力調查，我國於用

戶接管普及率始終處於弱勢，代表具有相當大之進步空間，亦急

待加速建設。  

行政院遂核列污水下水道普及率為生活品質之重要指標之

一，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藉由國

家競爭力排名提升，將可大幅提高台灣經濟、貿易及外交能見度，

並吸引全球投資商機，進而實質貢獻整體經濟發展。  

五、 資源之永續利用  

參考各國所制定之水回收再利用準則，日本將水再利用細分

為廁所沖洗、灑水、景觀、親水用水等主要項目；而美國環境保

護署則分為都市利用、娛樂、景觀水塘、施工用水等。  

污水處理廠其經處理之再生水，可作為廠區綠美化之水源，

用於水層補注，地表灌溉以防止地層下陷，甚至提供為工業冷卻

水之使用等，以達成水資源永續利用之目標。  

六、 減少水肥處理與疾病醫療費用  

當污水下水道系統完成後，除改善居家環境衛生外，亦可節

省定期水肥之清除相關費用，更可因降低病媒蚊孳生，而保持身

體之建康，減少人們對於醫療的需求，相對的也降低醫療費用之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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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風險管理 
 

本計畫執行過程，若蒙受執行人力不足、景氣狀況、原物料價

格持續上揚或是第三者 (如民眾、電信公司 )不願配合辦理之影響，倘

若無適時發覺、檢討並執行因應措施，恐會影響本計畫之執行進度與

目標達成率。後續將就擴大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之潛在風險，依類別

與處理方式歸納如下所示：  

 

一、  人力不足風險  

據日本統計約每普及人口 1,000 人，就有一位下水道從業人

員，顯示下水道事業必須有充足人力，始能有效發展，推估每投

入 100 億之建設經費，市場人力需求約為 1,700 人，目前市場專

業工班人力仍有不足，並應增加對規劃、設計、監造及用戶排水

設備技能檢定合格技工等專業人員，方可全面推展建設計畫。然

而受限於財政與縮減人力之政策下，人力擴充甚為困難，而培育

技術人才也非短期間可達成，恐會對本計畫之執行造成影響，爰

目前當務之急即為努力爭取擴大編制及訓練專業從業人員。  

 

二、  原物料供應風險  

近年國內營建重要資材持續飆漲如砂石、水泥、五金、鋼材，

尤以鋼筋價格漲幅變化最大，由民國 94 年 1 月鋼筋連工帶料由每

公噸 17,360 元漲至 96 年 11 月之 26,170 元，民國 97 年更突破

30,000 元大關，主要受到國際鋼鐵原材料價因中國、中東等地區

大興土木 (基礎建設須耗用大量鋼材 )，加上國際海運費用高漲、中

國加徵鋼鐵出口關稅由 15%調至 25%、市場預期效應等因素所致。 

台灣本身非鐵礦砂蘊藏之國家，原物料供應之風險始終存

在，煉鋼原料除少部份自行收購外，幾乎完全仰賴進口，於價格

與供需為兩大影響因素下，原物料價格波動只能跟隨國際市場，

並無抑制之能力。國內營造廠多不願意承擔原物料飆漲所帶來之



 20 
 

成本增加的風險，這也是近兩年公共工程或是民間參與投資案件

流標或延期之原因。  

 

三、  興建風險  

工程在興建階段或多或少會面臨到各種障礙，常見的有進度

延遲、成本超支、居民抗爭等，皆可能嚴重影響後續財務支出、

預定達成目標與政府信用等。污水下水道工程主要包含污水處理

廠、主次幹管工程及用戶接管等工程項目，用戶接管常被視為興

建階段影響程度最嚴重之風險，因常涉及用戶後巷違建拆除，而

遭遇民眾之抗爭，或是民眾不願支付使用費而拒絕接管，如此一

來將蒙受工程延宕或是污水廠處理量不足而無法全面發揮其效益

等風險後果。以台北縣新莊為例，民國 96 年度共招開 300 餘場協

調會，耗費大量人力物力，加上承包商為非政府部門無法代為行

使公權力，遂常造成工程延宕。  

另外，推進工程進行時常會面臨因地層勘測不確實或因瓦

斯、電信管線遷移但未呈報登記而受到障礙之情事，導致施工進

度落後，進而增加資源與人力之耗費，更有甚者會影響到周遭鄰

居之日常作息或釀造為意外事件 (瓦斯爆炸、民眾掉入人孔 )等風

險。為降低污水下水道之興建風險，相關單位如電力公司、瓦斯

公司與各縣 (市 )政府應積極行使公權力協助克服工程遭遇困難，並

針對各承攬廠商提報之施工計畫書加強審議與日常審查作業。  

 

四、  環境風險  

近年來全球對於環境保護之要求日益嚴謹，對人類生活、健

康以及自然生態造成負面影響的因素越趨嚴格管制。污水下水道

建設應為增進地區環境品質之工程，但仍會在施工期間，短期性

影響周圍環境之居住品質，而營運期間之污泥處置為被視為主要

環境風險管控項目，另外還有因污泥處置不當而衍生之環保議

題、民眾抗爭之社會成本。國內目前污泥處置多採用掩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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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可朝向污泥再生利用方式，降低對環境之影響與風險程度。  

 

五、  其他不可抗力風險  

其他不可抗力風險如自然災害、法令變更等，較難以預估與

預防，因而多採用風險轉移之方式，例如因大規模地震而導致管

線破裂、進行中之工程進度延宕等，雖說後果仍多數是由政府承

擔之，惟營造廠與污水處理廠營運單位可透過購買相關保險以降

低風險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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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營運管理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係屬專業且技術性之工作、為長期而持續

性計畫。其涵蓋層面甚廣，不僅要提昇接管普及率，更應兼顧營運管

制的完善，期使整個污水下水道系統生命週期能永續發展。其間不獨

工程內容複雜，後續營運管理所涉及之項目更為繁瑣，包括處理單元

的操作、維護、清理、用戶接管、收費、營運規章等制度的訂定，都

應建立完善的管理組織，以有效推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及營運。  

一、  營運管理組織  

（一）法規依據  

依據「下水道法」條文，相關營運管理組織如下所述： 

1、該法規第三條規定，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第四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辦理之事項，計有下列項目： 

（1）下水道發展政策、方案之訂定。 

（2）下水道法規之訂定及審核。 

（3）直轄市、縣（市）下水道系統發展計畫之核定。 

（4）直轄市、縣（市）下水道建設、管理與研究發展之監督及輔導。 

（5）下水道操作、維護人員之技能檢定及訓練。 

（6）下水道技術之研究發展。 

（7）跨越直轄市與縣（市）或二縣（市）以上下水道規劃、建設及

管理之協調。 

（8）其他有關全國性下水道事宜。 

3、依第五條及第六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理之事項，

計有下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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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水道建設之規劃及實施。 

（2）下水道單行規章之訂定。 

（3）所屬下水道之管理。 

（4）鄉（鎮、市）下水道建設與管理之監督及輔導。 

（5）其他有關下水道事宜。 

4、第七條規定公共下水道由地方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建設及管

理；但必要時，主管機關得指定有關之公營事業機構建設、管理

之。 

5、第九條則規定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建設及管理下

水道，應指定或設置下水道機構，負責辦理下水道之建設與管理

事項。 

（二）各階段建設及管理機關（構）設置原則  

1、應符合下水道法之立法精神： 

下水道法中對主管機關其應辦理事項，包含工程建設、使用管

理、使用費以及監督輔導等事宜皆有所說明，各主管機關之營運

管理組織應以能符合下水道法為原則。 

2、組織規模宜具彈性： 

污水下水道工程之建設、營運及管理係屬技術性、專業性之工

作，且為長期持續性計畫，需投入大量經費及人力。所以組織規

模應以業務量成長需求等酌予編列，人員編制在擴充之餘，亦應

考量在職訓練等需求。 

3、建設及管理機構一致性： 

工程之建設及管理本屬一體兩面，儘可能由同一機構負責，如

此權責統一，可避免其間之銜接問題，並可達到精簡人力、節省

費用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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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構的作業方式，以能精簡員額設置為原則，因此對特殊

工法、設計、施工、監造、操作維護等方面皆可委託公民營技術

機構代為辦理。 

4、遴選及培訓專業人員： 

下水道為專業技術領域，下水道系統的操作、營運及管理皆需

專業人士才能勝任，因此建議能夠遴選專業人才，或辦理訓練課

程培訓承辦人員。 

 

二、  營運管理規章  

 （一）污水下水道管理規則  

污水下水道系統營運管理規則之訂定，須考慮營運管理機構與

用戶間之權利及義務關係，係便民為原則並明訂用戶之權利及義務

規定，使營運管理規則能切合實際並具完善，俾污水下水道之功能

得以充分發揮，有關營運管理規則之建議內容包括如下： 

1、總則：明訂本規則之立法依據、用途、排水區域、開始使用日期

等一級性規定。 

2、申請：規定一般用戶及事業用戶有關新設、改裝、廢止等申請事

項。 

3、使用管理：規定一般用戶及事業用戶使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規定

與相關之管理方法。 

4、收費：規定收費之基礎及收費之辦法。 

5、違章取締：規定用戶違反營運規則時之處置辦法。 

6、附則：規定本規則之施行日期、效力等。 

 

（二）排入之廢（污）水水質標準  

根據下水道法第 25 條規定：「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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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由下水道機構擬訂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公

告之。下水道用戶排洩下水，超過前項標準者，下水道機構應限

期責令改善；其情節重大者，得通知停止使用。」 

為維護下水道設施及污水處理廠之正常操作，除訂定可容納

排入之污水水質標準外，並應對一般性禁止排入及限制排入物質

作統一規定，以免導致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損壞、危及操作維護人

員之建康與安全或發生重大之公共危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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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附則 
一、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1、  傳統污水處理方法  

傳統污水處理方法常採二級生物處理，目前全世界各

地污水處理廠亦廣泛的應用，其中較可行的處理方法，包

括；標準活性污泥法、長時間曝氣法、氧化渠法、批次活

性污泥法、旋轉生物圓盤法、接觸曝氣法、好氧過濾法，

前四種方法屬於懸浮生物處理法，後三種方法則屬固定性

生物處理法。另外國內近年來生活污水處理廠尚採用多種

新式之處理方法。  

選擇污水處理方法除污水處理程度要求外，尚須就土

地需求、環境影響、處理可靠度及操作維護等因素多方考

量。加上還須依照台灣各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服務之鄉鎮

市進行規劃，各鄉鎮市人口量、提供污水處理廠用地面積

皆不同，更無法通案制定污水處理廠生物處理流程。  

傳統污水處理方法具放流水水質及操作維護穩定之

優點。  

 

2、 污水處理替代工法  

自然淨化之污水處理系統，也就是所謂的生態工法的

處理方式，為傳統污水處理方法之另一種選項；其種類包

括植生處理法、土壤處理法以及接觸氧化法三大類。  

一般而言，自然淨化處理需要足夠之場地加以利用，

其初設、操作及維護費用，較其他污水處理廠為經濟低

廉，此種處理方式較適合小型社區或鄉村地區，因為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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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合適之處理場地。  

由於自然淨化工法係利用自然環境來處理污水，一般

而言，乃利用植生、土壤吸附、微生物（土壤中及水中）

及相關高級動植物，以自然之速率加以分解污染物質，因

此其效率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  

水質自然淨化作用的過程，是藉由生態環境中各種物

質之循環機制，達到去除污染物的淨化程序，一般應用在

水質的淨化技術，可分為水路直接淨化方式與抽取分離方

式兩種（即在槽與截流兩種）。水路直接淨化係將處理設

施，設置在河川或排水通道內，而抽取分離淨化是將河水

抽出，經過反應槽處理後再排回河川內。直接淨化的優點

是淨化設備直接在水路內，所以不需另外佔用廣大的土地

去處理，也不需另外負擔昂貴的設備成本，管理容易；但

直接淨化方式的缺點是處理效率，比分離淨化來的低且穩

定性較不易掌握。  

台北市政府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正推動礫間曝氣法，

亦有成功之結果；惟其後續之操作維護需持續注意，方能

持續發揮處理之效率。  

未來污水處理方法的選用，建議於較徧遠及水量較小

及土地易於取得之地區，可採行水質自然淨化工法。  

 

二、 有關機構配合事項  

1、  地下管線遷移  

挖掘路証申請及協調管線單位配合污水下水道工程

辦理管遷事宜，將委請經濟部協助及協調。  

2、  工程用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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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循都市計畫途徑劃設及取得

所需用地，或依下水道法規定支付償金，用地之取得及支

付償金作業則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  

 
三、 落實性別主流化政策  

依據行政院頒訂 98 年 1 月 1 日生效之「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

期計畫編審要點」中長程個案計畫應進行性別影響評估。檢附重大

公共建設計畫自評檢覈表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如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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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  行政院核定函（行政院 98 年 2 月 26 日院臺建字第

0980000717 號函) 

二、  內政部報院函（內政部 97 年 11 月 21 日內授營環字第

0970809537 號函、內政部 97 年 12 月 23 日內授營環字

第 0970810343 號函及內政部 9 年 2 月 5 日內授營環字第

0980800679 號函) 

三、  新興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自評檢覈表 

四、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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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自評檢覈表： 
 

主辦機關 

自評 

中央主管機關 

複評 

檢視項目 原則 

(內容是否依下列原則撰擬)

是 否 是 否 

 

備註 

1.計畫書格式 「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

計畫編審辦法」第 12 條 

     

2.經資比 1:2 「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

業實施要點」 

     

中央主辦計畫： 

中央主管相關法令規定 

     3.中央與地方之經

費分攤原則 

補助型計畫：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 

     

4.民間參與評估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第 3 條 

    不適

用 

5.經濟效益評估

（或財務效益分析） 

研提相關之評估分析 

（「預算法」第 34 條） 

     

6.營運管理計畫 務實及合理性 

（後續能否落實營運） 

     

7.財源籌措及資金

運用 

「預算法」第 34 條： 

年度預算之安排及能量估算 

（4年內各部會中程歲出概

算額度是否容納） 

     

行政院所屬各機關相關辦理

重要公共建設計畫土地取得

經費審查應注意事項 

     8.土地取得費用原

則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第 10 條 

     

9.環境影響分析

(環境政策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法 

（是否須辦理環評） 

    免辦

環評 

10.性別影響評估 依「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委員

會」決議事項辦理 

     

11.其他       

 

機關自評核章：承辦人 方浩宇   單位主管 於望聖       首長  葉世文 

 

部會複評核章：承辦人 蔡淑芬   單位主管 游源順     首長  廖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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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中長程個案計畫） 

壹、計畫名稱 
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擴大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貳、主管機關 內政部 主辦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參、計畫內容涉及領域 勾選（可複選） 

3-1 政治、社會、國際參與領域 ˇ 

3-2 勞動、經濟領域 ˇ 

3-3 福利、脫貧領域  

3-4 教育、文化、科技領域  

3-5 健康、醫療領域 ˇ 

3-6 人身安全領域 ˇ 

3-7 家庭、婚姻領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欄位者，請簡述計畫步及領域）  

肆、問題現況評析及

需求評估概述 

臺灣地區經濟蓬勃發展，國民所得已逾15,000美元，人口、

工商業均集中於都會區，都市規模發展迅速，而污水下水道建

設未能配合都市發展，生活污水漫流排水溝渠與河川，嚴重影

響居家生活環境及水資源的永續利用，環境衛生及生活品質均

無法與經濟發展同步提升，另歐、美等先進國家之污水下水道

建設普及率皆高達80％以上，鄰近日本之普及率亦達60％以

上，爰此，急需全面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提昇都市生活環境

品質、國家競爭力並達到水資源永續利用。 

伍、計畫目標概述 

（如有性別目標並

說明之） 

計畫推動目標為提升用戶接管戶數80,000戶 
 

陸、程序參與 

提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論，或諮

詢專案小組民間委員、性別平等專家學

者或婦女團體意見 

參與者：內政部專案小組委員葉署長世文 
參與方式：簽辦 
主要意見：污水下水道建設，並無涉及特定
性別傾向。 

評定（勾選）

柒、受益對象(任一項勾選「是」者，應

繼續填列「捌、評估內容」) 是 否 

說明 

（請詳述評定原由，若全數

勾選「否」者應逐項說明

原因，以利審查者瞭解該

案不需進行性別影響評

估之原因） 

7-1 以特定性別或性傾向為受益對象  ˇ 

7-2 受益對象無區別，但計畫內容涉及

一般社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見，或統

計資料顯示性別比例差距過大者 

 ˇ 

污水下水道建設，並無涉及

特定性別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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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涉

及對女性與男性權益相關者 
 ˇ 

捌、評估內容 
評定（勾選） 

評估指標 是 否 無涉及
說明（無論勾選項目

為何，皆應以性別統

計與分析敘明原因）

一、資源評估（4項資源評估全部評定為「無涉及」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

適性。） 

8-1 預算編列與分配考量不同性別者之

需求 

   

8-2 分期(年)執行策略及步驟考慮到縮

小性別差異之迫切性與需求性 

   

8-3 宣導方式顧及不同性別需求，避免

歧視及協助弱勢性別獲取資訊 

   

8-4 搭配其他對不同性別之友善措施或

方案 

   

 

二、效益評估（任一項效益評估填列為「否」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
公共建設計畫評定為「無涉及」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

8-5 計畫受益人數或受益情形兼顧不同

性別、年齡及族群者之需求 

    

8-6 落實憲法、法律對於人民的基本保

障 

    

8-7 符合相關條約、協定之規定或國際

性別/婦女議題之發展趨勢 

    

8-8 預防或消除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隔

離 

    

8-9 提升不同性別者平等獲取社會資源

機會，營造平等對待環境 

    

8-10 公共建設（含軟硬體）之空間使用
性：空間規劃與設施設備之建構比
例，符合不同性別使用上之便利與
合理性 

   

8-11 公共建設（含軟硬體）之空間安全
性：建構安全無懼的空間與環境，
消除潛在對不同性別者的威脅或不
利之影響 

   

8-12 公共建設（含軟硬體）之空間友善
性：兼顧不同性別對於空間使用的
特殊需求與感受 

   

 

玖、評估結果（請依據檢視結果提出綜合說明） 

污水下水道建設，並無涉及特定性別傾向。 

＊請詳閱填表說明後，覈實填列。 

填表人姓名：方浩宇                         職稱：幫工程司 

電話：（02）87712763        e-mail：chiwei@cpami.gov.tw 




